附件
金普新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招标投标活动
负面清单

	序号
	监管对象
	主要内容

	1
	招标人
	包括但不限于：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的通知》要求，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科学合理编制招标文件，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在评标过程中，招标人应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招标人代表参加评标的，应当选派或者委托责任心强、熟悉业务、公道正派的人员，并遵守利益冲突回避原则，严禁招标人代表私下接触投标人、潜在投标人、评标专家或相关利害关系人，严禁在评标过程中发表带有倾向性、误导性的言论或者暗示性的意见建议，干扰或影响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公正独立评标。招标人应对评标结果进行认真审核，按照规定确定中标人。招标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加强招标档案管理，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档案的完整和安全。招标人发生违法行为的，依法严肃追究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不得以他人插手干预招标投标活动为由减轻或免除责任。

	2
	投标人
	包括但不限于：投标人不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范，受让、租借或者挂靠资质投标的，伪造、变造资质、资格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提供虚假业绩、奖项、项目负责人等材料，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投标的；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的；与评标委员会成员私下接触，或向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评标委员会成员、行政监督部门人员等行贿谋取中标的，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将中标项目转包、违法分包的。应密切关注中标率异常低、不以中标为目的投标的“陪标专业户”,重点关注投标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经常性“抱团”投标等围标串标高风险迹象，严厉打击操纵投标或出借资质等行为导致中标率异常高的“标王”及其背后的违法犯罪团伙。经查实存在违法行为的，应严格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并按照规定纳入信用记录；对其中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需要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或组织处理的，移交有关机关、单位依规依纪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向有关机关移送。

	3
	评标专家
	包括但不限于：评标专家应当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勤勉地 履行专家职责，按时参加评标，严格遵守评标纪律。评标专家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不得对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独立评审施加不当影响；不得私下接触投标人，不得收受投标人、中介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不得透露评标委员会成员身份和评标项目：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在评标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不得故意拖延评标时间，或者敷衍塞责随意评标；不得在合法的评标劳务费之外额外索取、接受报酬或者其他好处；严禁组建或者加入可能影响公正评标的微信群、QQ群等网络通讯群组。对评标专家违法行为应当依法严肃查处，并通报评标专家库管理单位、评标专家所在单位和入库审查单位，不得简单以暂停或者取消评标专家资格代替行政处罚；暂停或者取消评标专家资格的决定应当公开，强化社会监督；涉嫌犯罪的，及时向有关机关移送。

	4
	代理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依法依规、诚信自律经营，严禁采取行贿、提供回扣或者输送不正当利益等非法手段承揽业务：对于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等提出的违法要求应当坚决抵制、及时劝阻，不得背离职业道德无原则附和：不得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招标代理活动结束后，及时向招标人提交全套招标档案资料，不得篡改、损毁、伪造或擅自销毁；不得与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等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应当加强对在本地区执业的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动态监管，将招标代理行为作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重点内容，纳入跨部门联合抽查范围，对参与围标串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并按照规定纳入信用记录。

	5
	金普新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包括但不限于：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或其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行使或者代行行政监督管理职能，限制交易主体自主权，擅自将重要敏感数据公开或者用于商业用途。与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等相关方串通，提前透露评标标准、协助投标人规避监管等。设置不合理的交易条件规则、流程，要求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提供没有法律政策依据的资料。擅自修改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开标时间、评标结果等关键数据。

	6
	电子招标投标 系统(平台)运营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存在违规运营，伪造、篡改、损毁、泄露信息，协助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

	
	
	


